2016年安徽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能大赛
“电工技术”项目技能竞赛规程
1、 项目名称

电工技术
2、 竞赛目的

通过此次比赛检验我院学生在电工技术及相关专业基础课程、专业课程、基本技能实训的掌握情况，展示我校教学改革的成效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，深化学做一体、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
3、 报名方式、时间和地点
1. 报名方式
全校各类班级有意参加电工技术技能竞赛的在校同学均可报名。【注意：已报电子技术竞赛项目的同学不得重复报名】
2. 报名时间和地点
报名时间：2016年11月7日——2016年11月30日。
报名地点：电气楼303
联 系 人: 秦老师、陈老师
3. 相关说明
为提高各位同学竞赛能力，机电工程学院将根据报名参赛情况，安排相关指导老师为报名同学进行课外专题辅导。辅导时间另行通知。
4、 竞赛基本情况
1.竞赛组织方式

电工技术竞赛为个人赛。根据年级不同分为电工技术甲组和电工技术乙组，电工技术甲组面向二、三年级学生，电工技术乙组面向一年级学生。
电工技术竞赛分为预赛（理论知识测试）和决赛（技能操作测试）两个阶段，预赛前20名可进入决赛阶段比赛。如果报名人数少于20人将直接进行决赛，但包括理论知识测试和技能操作测试。
2.竞赛内容范围
电工技术竞赛内容分为理论知识测试和技能操作测试。
（1）甲组竞赛内容范围

理论知识范围：电工基础知识参考乙组内容，电子技术基础知识（电子元件基本知识、基本放大电路、运算放大电路、功率放大器、振荡器、直流稳压电源），电动机基本常识，低压电器基本知识，传感器基础知识，三相异步电动机基本控制线路，PLC基本概念，PLC基本指令。

技能操作范围：常用电工工具、仪表的使用，电动机基本控制线路设计、安装与调试，PLC控制系统的设计、安装与调试。

（2）乙组竞赛内容范围

理论知识范围：中学物理课中的电磁学基本概念，直流电路基本概念（电流、电压、电功率、电位等），直流电路参考方向及电路等效变换，基尔霍夫定律、欧姆定律、叠加定理、戴维南定理，直流电路分析方法（支路电流法、网孔法、节点电压法）交流电路基本概念，纯电阻、电容、电感电路分析，RLC串联电路分析，三相电路基本概念，对称三相电路的分析，电路的过渡过程与换路定律，一阶动态电路的全响应，互感线圈同名端的判别及串并联，安全用电常识。
技能操作范围：常用电工工具使用，常用电工仪表的正确使用，常见电路参数测量，简单照明电路的安装。
3.竞赛时间安排
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电工技术技能竞赛暂定于2016年12月中旬。具体时间安排另行通知。
甲组：理论知识测试为60分钟

      技能操作测试为60分钟
乙组：理论知识测试为60分钟

      技能操作测试为120分钟

5、 竞赛规则

1．参加理论知识测试的选手，按照组委会现场安排的考场及座位号进入指定位置。进入考场时请出示学生证和身份证，并将证件摆放在桌面右上角。理论知识测试为闭卷测试，选手只需带证件和必要的文具。
2．参加技能操作的选手，在竞赛前通过抽签来决定比赛场次和工位，并按规定时间进入比赛区和待赛区。进入场地后，首先确认自己工位的工具及相关材料是否齐全。在裁判发出开始竞赛指令后方可进行操作。
3．技能操作参赛选手使用现场提供的仪器仪表、工具、设备、材料。参赛选手根据任务书中的操作要求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竞赛任务，并提交竞赛结果。竞赛过程中，选手休息、饮食或如厕时间都计算在比赛时间内。

4.技能操作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遇到器件损坏可举手示意，如非人为损坏，可给于更换，并酌情补时。
5．比赛期间参赛选手不得自行离场，不得携带手机、无线上网卡、移动存储等违禁物品。

6.比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，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，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，若参赛选手提前结束竞赛，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，比赛结束时间由裁判员记录，参赛选手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。
7.比赛结束后，参赛队须经裁判员同意后方可离开。
6、 评分方法及奖项设定

1. 评分方法
（1）甲组：
①理论知识测试：共100分
②技能操作测试：共100分
控制系统的设计约30分
电路的连接约30分，重点考察电路连接的正确性、合理性。
电路的调试约30分，重点考察系统功能最终完成情况。
素养和安全约10分，重点考察选手有无安全意识和良好行为习惯。
（2）乙组
①理论知识测试：共100分
②技能操作测试：共100分
电路的连接约40分。
工具及仪表的使用约50分。
素养和安全约10分，重点考察选手有无安全意识和良好行为习惯。

（3）违规扣分

选手有下列情形，需从参赛总成绩中扣分：

① 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，因操作不当导致事故，扣10～20分，情况严重者取消比赛资格。

② 因违规操作损坏赛场提供的设备，污染赛场环境等不符合职业规范的行为，视情节扣5～10分。

③ 扰乱赛场秩序，干扰裁判员工作，视情节扣5～10分，情况严重者取消比赛资格。

（3）成绩评定

按预赛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列名次，按组委会规定的比例确定参加决赛的选手。

竞赛总成绩=理论知识测试（40%）+技能操作测试（60%）。
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竞赛名次。
2．奖项设定

以参加决赛的人数为基数，设立一等奖（10%）、二等奖（20%）、三等奖（30%）。

7、 申诉与仲裁

1．申诉

（1）参赛选手对有失公正的行为，均可提出申诉。

（2）申诉应在竞赛结束后60分钟内提出，超过时效将不予受理。申诉时，应按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选手向赛项仲裁工作组递交书面申诉报告。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、发生的时间、涉及到的人员、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、实事求是的叙述。事实依据不充分、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予受理。申诉报告须有申诉的参赛选手签名。
2．仲裁 

（1）组委会下设仲裁工作组，负责受理大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并进行仲裁，以保证竞赛的顺利进行和竞赛结果公平、公正。

（2）仲裁工作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，申诉人不得无故拒不接受处理结果，不允许采取过激行为刁难、攻击工作人员，否则视为放弃申诉。
安徽职业技术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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